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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 1047—2025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眼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共

同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视觉科学研

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中山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杭州度康科技有限公司、

星系云近视防治研发中心、北京同仁验光配镜有限责任公司、复明眼科医院集团有限公司、晟爵（上海）科

技有限公司、鄂尔多斯旭永眼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吕帆、陈洁、李小曼、瞿佳、杨晓慧、刘熙朴、马瑾、胡建民、魏瑞华、于旭东、林娜、

万鹏霞、王鲜、杜蓓、蒋浩、覃建、高坤、刘威、郑雅羽、吴金广、周哲、张永强、滕学龙、吴磊、吴长华、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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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I 1047—2025

引 言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视觉损伤与癌症、心血管疾病并列为三大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疾患。当今社会，

视觉损伤个体对视觉质量的要求逐渐提升，对低视力康复的接受度也日趋普遍。建设低视力临床康复机

构，推广低视力康复，是提升个人生存质量的前提条件，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发展要求。“十三五眼健康规

划”要求全国三级综合医院眼科和眼科专科医院应普遍提供低视力门诊服务，有条件的医院要开展低视

力康复工作，建立眼科医疗机构与低视力康复机构的合作、转诊工作机制。“十四五眼健康规划”进一步指

出应强化低视力康复诊疗平台建设，持续提升低视力门诊设置率、完善转诊机制、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

升眼科医务人员低视力康复能力。因此，加强低视力临床康复机构建设势在必行。

本文件通过文献检索和专家论证，形成一套规范化、可复制、操作性强的低视力临床康复机构建设标

准性流程，旨在为全国综合医院眼科和眼科专科医院等医疗机构的低视力康复工作提供规范性的指导意

见，切实有效地开展低视力康复专业服务工作。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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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视力临床康复机构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低视力临床康复机构的人员配置、场地规划、设备配备、康复方案设计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综合医院眼科、眼科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院、诊所、门诊部等医疗机构，

指导医疗机构的低视力门诊或低视力康复训练中心建设、切实开展低视力临床康复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标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MZ/T 156 低视力康复服务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日常生活视力 presenting visual acuity
一个人在日常屈光状态下所测的视力。

注：如受检者日常未配眼镜或未经常戴眼镜，则检查裸眼视力；如受检者已配矫正眼镜且经常戴，则检查戴镜视力。

4 具体内容

4. 1 专业人员配置

4. 1. 1 专业素质要求

4. 1. 1. 1 低视力专科医师：具备医师执业资格证书或者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具备眼视光医学背景和

系统化低视力康复系统思维，能够对导致低视力的常见病因进行诊断和适当干预，对患者的医疗需求做

出恰当判断、开展完整的低视力功能评估和相应的低视力康复服务。

4. 1. 1. 2 视觉康复辅助人员：需具备基本的视觉康复基础知识和技能，能够辅助低视力评估和验配、能够

提供相应的康复训练服务。可以是眼视光技术人员、视觉训练师、康复护士、康复师等其中某一类人员。

4. 1. 2 数量要求

3人及以上，鼓励优先开展工作，逐步完善分工。康复流程中的所有内容，由团队协作完成，如医生

完成检查和评估、制定康复计划，视觉康复辅助人员协助完成病史采集、实施康复训练，分工机制可参照

医疗机构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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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场地规划

4. 2. 1 总体要求：应包含至少 1个接待区、1个诊室、1个验配区、1个康复训练区。

4. 2. 2 个性化规划：依据综合设施以及人力条件进行场地规划，调整功能区的数量和大小。如场地有

限，应在满足医疗流程的前提下规划最基本配置，验配区在物理空间上可和诊室或康复训练区共用。

4. 3 设备配备

4. 3. 1 常规眼科检查设备：裂隙灯显微镜、眼底检查工具、屈光检查工具如电脑验光仪、检影镜、综合验

光仪、镜片测度仪等为必需设备；角膜地形图、视野计、微视野计，以及其他眼科特殊检查设备，可根据医

疗机构具体情况酌情配备。

4. 3. 2 残余视功能检查设备：远用视力表如标准对数视力表或 ETDRS视力表、近用视力表如两对比度

汉字近视力表、对比敏感度视力表、阿姆斯勒方格表为必需的低视力检查设备；优先注视法视力表、图形

视力表、对比敏感度仪、匹配视力表等可根据医疗机构具体情况酌情配备。

4. 3. 3 验配设备：各种类型光学放大镜和望远镜、便携式电子助视器为必需验配设备，台式或远近两用

电子助视器、扩视野工具、台灯（亮度可调、方向可调为宜）、护目镜（不同透光率）等辅助工具可根据医疗

机构具体情况酌情配备。

4. 3. 4 训练工具：功能视力训练和阅读功能训练工具，如不同字体大小阅读材料、阅读功能检查本、搜寻

图谱等；行走技能训练工具，如盲杖、眼罩、智能手机、智能导航产品等，生活技能训练工具，如各类标记物

品、常见款式衣物、常见厨房用品等；办公技能训练工具，如电脑、大字体电话、办公软件等；训练工具可根

据医疗机构具体情况酌情配备。

4. 4 场地、设备的其他条件

如消防要求、无障碍要求等，按照GB 50763、MZ/T 156执行，也可参考T/CARD 005执行。

4. 5 康复方案设计和执行

4. 5. 1 一般要求

低视力康复是系统工作，包含接诊、眼科评估、低视力评估、康复方案设计和执行等流程，其核心内容

为精准识别出低视力人群、个性化设计视觉康复方案并有效执行。

4. 5. 2 残余视觉功能评估

4. 5. 2. 1 目的：明确患者的残余视功能状态，以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维度和范围，是康复方案设计的

基础。初次检查及后续随访宜采用相同检查工具。

4. 5. 2. 2 视力检查：应同时考虑到日常生活视力检查、最佳矫正视力检查、远视力和近视力检查。

4. 5. 2. 3 屈光状态检查：低视力验配的起点，其他功能检查均应在屈光状态检查后进行。轻度低视力

者，可选择综合验光仪进行主觉验光；对于极低视力、注视不良、眼球震颤等低视力患者，可选择检影验光

配合插片验光进行检查。

4. 5. 2. 4 对比敏感度视力检查：对比敏感度视力代表更全面视觉功能，应在屈光矫正基础上进行，可考

虑采用低空间频率的低视力专用对比敏感度视力表做检查。

4. 5. 2. 5 视野检查：可采用对比视野检查法判断是否存在周边视野缺损，采用阿姆斯勒方格进行中央视

野状态检查，应做好记录是否存在视物暗点、变形表现。对于具有一定视力且可以配合的患者，应采用电

脑视野计进行详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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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2. 6 其他视觉功能检查：如色觉检查、双眼视觉功能检查等，参见MZ/T 156。

4. 5. 3 康复方案设计

4. 5. 3. 1 原则：低视力康复应包含视觉功能的康复以及由于视觉损伤带来的情绪行为障碍的干预和训

练。视觉功能康复包含清晰度改善和广度改善两大维度，其中清晰度维度用视力和对比敏感度视力表

达，广度维度用视野表达。视觉功能康复后仍然存在视觉相关情绪行为障碍者应给予相应干预，其中独

立行为能力康复包含范围广泛，如功能视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定向行走能力训练以及各类生活和工作

能力训练等。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干预应转诊至专业机构进行。具体的康复步骤依据每个关键指标的损

伤等级（干预阈值），逐步考虑合适的干预手段和方法。

4. 5. 3. 2 决策示意图：4. 5. 3. 1康复方案设计思路汇总形成低视力康复临床干预决策方案图，如图 1所
示。康复机构可从基本手段用起，逐步提升自身低视力康复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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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低视力康复方案临床决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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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4 具体干预手段和方法

4. 5. 4. 1 视力损伤康复原则：屈光矫正是首要手段，至少在视力损伤程度达到低视力标准时，应考虑助

视器验配，在损伤程度达到重度损伤以及盲，可考虑非视觉手段的补充。视力提升的同时，应考虑到对比

度敏感度视力是否存在受损，对比敏感度视力下降时应考虑光学助视器运用或环境补偿手段。

4. 5. 4. 2 视野缺损康复原则：视野康复以视力康复为基础。由于存在视力和视野之间的平衡，以及助视器

运用后画面失真问题，宜优先选择姿势补偿改善视野缺损带来的行为受限问题，其次考虑助视器验配。尤

其在不熟悉、车流量大等相对危险的动态环境，可告知患者通过频繁地转头、转动眼睛来及时获知周围环境

是否存在障碍物。对于视野半径小于 10°的管状视野，姿势补偿不足以改善问题时应考虑运用扩视野助视器。

4. 5. 4. 3 屈光矫正和对比敏感度视力提升：在屈光矫正时，应同时考虑不同工作距离下的屈光矫正、双

眼平衡、对比敏感度等问题，这些均影响矫正方式的选择。渐变镜、双光镜或者多副眼镜交替使用可有效

解决远、近用眼需求；存在屈光参差时，不同类型的隐形眼镜是可选方式。对明确存在对比敏感度视力低

下状况时，验配变色镜、偏光或滤过不同波长光线的护目镜是有效的光学干预方式；当仍存在功能障碍

时，阅读框、台灯、鸭舌帽等改善阅读环境的自我保护方式可一定程度缓解对比敏感度视力下降症状。

4. 5. 4. 4 助视器验配：首先明确困难和需求，对于明确存在困难者应及时进行助视器验配。遵循方式从

简、倍率从低原则，最大化帮助、最小化局限和弊端。对视力康复的助视器验配，根据视力现状以及需求

之间差距确定放大倍率，然后进行康复视力检查以及试戴调整。放大倍率确定举例：如患者双眼中好眼

最佳矫正视力为 4. 0（0. 1），假设患者看手机常规字体需要视力 4. 5（0. 3），则所需放大倍率为 3倍，选择 3倍
的合适款式近用助视器给予患者检查视力并试戴，看是否满足要求。对于视野康复的助视器验配，以及明

确存在困难的管状视野患者，可选择负镜片（宜尝试−3. 00 D~−5. 00 D）或倒置望远镜（宜尝试 2倍~3倍），

具体度数和倍率根据患者试戴反馈调整，其中大于或等于 40岁患者，由于调节能力下降，负镜片接受度

低。对于偏盲患者，可尝试棱镜和反射镜。

4. 5. 4. 5 视觉相关情绪行为障碍康复：视觉相关行为能力受限的康复训练，遵循“先简单后复杂，先静态

后动态”的原则，按需和有针对性地给予康复对象相应的训练。功能视力训练是首要手段，尤其是验配了

助视器的患者，可以通过目标定位训练、注视追踪、搜寻等训练，提升患者静态（如阅读、识别路标门牌等）

和动态环境（如分辨行人面孔）的识别能力。在此基础上，仍存在阅读、行走、自我卫生管理、办公等困难

时可给予相应支持性训练和建议。对视觉功能改善后仍然存在视觉相关情绪和心理状态欠佳者，应及时

转诊至心理咨询机构进行心理干预。

4. 6 病历系统建立和个案管理

4. 6. 1 病历档案系统建立：可纸质或电子档案系统，包含基本信息（如日期、病历 ID、姓名、年龄、性别、职

业等）以及眼科检查检查结果、残余视觉功能检查结果、康复方案记录等（见附录A）、生存质量调查问卷等。

4. 6. 2 患者评价系统建立：本条内容用于评价康复对象功能是否好转以及好转程度、助视器使用情况、

仍然存在哪些困难，以及满意度评价等内容（见表A. 1）。可考虑在机构良好运行后再开展。

4. 6. 3 患者随访计划管理：根据医生制定的随访计划，结合满意度评价，进行患者随访管理，可通过医

嘱、结合电话提醒来完成。有条件的机构可定制电子化提醒服务，定期发送信息提醒复诊。

4. 6. 4 患者隐私保护：康复对象的姓名、病历 ID等信息，应予以隐私保护，尤其在院级、院内等疑难病历

讨论时，不应涉及基本信息。病历档案系统数据导出，应符合医院对临床数据的管理规定和规范。医生

个人不应具备临床数据导出权限，如需要使用，应提出申请，经医院信息管理部门审批。

4. 7 转诊流程建立和多学科诊疗门诊

4. 7. 1 转入：建立院内转诊机制。其他眼科亚专科医生或其他专业的医生，对存在视觉问题，尤其已出

现生活和工作困难者，可告知其低视力康复的必要性，并及时转诊至低视力康复门诊，或告知其就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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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约方式。

4. 7. 2 转出：低视力康复门诊医师在遇到不能自行处理的、存在进展性眼病的患者，或存在全身其他不

能及时处理的问题者，康复对象或其照护者有心理咨询需要，但无法自觉处理者，应及时转诊至相应科室

或医院进行处理。对不能处理的低视力康复问题，也应转诊至高水平机构进行康复处理。

4. 7. 3 多学科诊疗门诊：低视力者常存在复杂眼病状态或全身合并症。在有条件的医院，可建立多学科

诊疗门诊（MDT）或者团队门诊机制，提升诊疗和康复质量，减少漏诊、误诊以及不当诊疗几率，简化就诊

流程，这对需要实施抢救性康复的儿童、伴有多重功能障碍的低视力者，具有重要意义。多学科诊疗门诊

医生可包含但不限于眼科医生、儿科医生、老年医学专业医生、心理医生、耳鼻喉科医生、神经内科医生

等，根据当地低视力人群常见病因进行个性化设置。在没有条件的医院，针对疑难低视力康复患者，可通

过院内疑难病例讨论，或者院外会诊途径来完成。

4. 8 患者导流和社会服务

4. 8. 1 预约途径：向院内和社会公开低视力门诊公开预约通路、门诊开放时间，拓展多途径预约方式。

4. 8. 2 科普宣传：鼓励团队人员面向低视力群体以及社会大众，通过媒体、网络、社区筛查等多途径广泛

开展科普宣传，以及视觉康复福祉宣讲会等，提升低视力康复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4. 9 协作康复机制建立

4. 9. 1 由于低视力患者同时具有“视力低下”的医学属性和“视力残疾”的社会属性，低视力门诊也应同

时具备专业性和社会性。鼓励医院与政府相关视觉康复服务机构、教育系统、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助视器

研发机构等建立协作机制。团队工作人员应以人为本，在提升低视力患者残余视觉功能和独立生存能力

的同时，还应熟悉低视力人群相关的社会福利、诊疗政策、教育和就业政策，为就诊患者提供全面、全程康

复服务。

4. 9. 2 关注儿童康复：国家对视觉残疾儿童采取应救尽救康复政策，视觉康复服务的相关费用可以得到

一定资助，具体的费用结算方式不同地方有所不同。

4. 9. 3 为相关咨询提供帮助：国家不同部门从医疗补助、社会保障、平等教育、平等就业、平等参与社会

文化与生活等不同维度对低视力人群建立了多样性的保障政策。低视力康复团队成员应主动学习和了

解相关政策，对有需要的患者提供相应的咨询和帮助。

4. 9. 4 寻求社会组织支持与协作：公益组织、康复机构、慈善基金等社会组织，均可为低视力患者的视觉

康复提供帮助和支持，医疗机构宜以提升低视力患者生存质量为出发点，寻求与多方社会资源合作与联

动，实现视觉康复灵活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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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低视力病历档案

低视力病例档案见表A. 1。

表A. 1 低视力病历档案

病人基本信息

就诊日期：□□□□年□□月□□日

姓名：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或职高 □本科 □研究生

职业：

监护人姓名：

病史采集

低视力评估

项目

电脑验光

瞳距

生活远视力

生活近视力

验光（主觉/检影/最小可觉察差异法）

近附加

最佳矫正远视力

最佳矫正近视力

对比敏感度视力

色觉

主诉与视物需求评估

主诉： □看远不清 □看近不清 □看远近均不清晰 □眩光

□行动不便 □视物不清兼行动不便 □其他：

远距离视物需求： □独立外出 □看电视或电影 □满足工作需要 □在家独立活动

□满足兴趣爱好 □家务活动 □其他：

近距离视物需求： □提升阅读和书写能力 □满足工作需要 □重拾近距离操作的兴趣爱好

□其他：

助视器使用经验： □放大镜 □望远镜 □电子助视器 □无经验

□其他：

眼病史及治疗记录

全身病史：

家族病史及遗传病史：

食物药物过敏史、手术史、既往病史、治疗史等：

右眼

□初诊□复诊

年龄：

联系方式和地址：

监护人联系方式：

左眼

性别：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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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眼位

眼球运动

裂隙灯检查

眼底检查

其他特殊辅助检查

问卷调查（具体问卷不同医院可自主决定） □参与，问卷为：

□未参与，原因：

诊断：

康复方案

眼镜验配

助视器

1.

2.

3.

技能训练

1.

2.

3.

心理咨询

其他支持，请列出：

康复训练后评估

是否达到目标远视力： □完全达到 □部分达到 □没有改善 □不确定

是否达到目标近视力： □完全达到 □部分达到 □没有改善 □不确定

康复训练是否合理： □是 □否 □不确定

是否已预约下次康复训练： □是 □否

暂不考虑助视器原因： □功能无改善 □价格昂贵 □尝试其他医学治疗

□外观不能接受 □仍需考虑是否需要 □其他

是否建议□是 □否

放大倍率/其他

□正常 □受限

□正常 □隐斜 □内斜 □外斜 □垂直斜

□正常 □受限 □眼球震颤

□未见明显异常 □有异常

请描述：

□未见明显异常 □有异常

请描述：

□正常 □受限

□正常 □隐斜 □内斜 □外斜 □垂直斜

□正常 □受限 □眼球震颤

□未见明显异常 □有异常

请描述：

□未见明显异常 □有异常

请描述：

处方：

使用后视力 是否接受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否接受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表A. 1 低视力病历档案（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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